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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21樓

承辦人：謝英慧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09

傳真：(02)29699823

電子信箱：AS736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人字第11006566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2811687_110D2144824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之「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

聘他校服務作業要點」，並自110年4月7日生效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要點第五點、第五點之一、第十二點，業奉本府110年

4月7日新北府教人字第110055331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修

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配合教師法修法，酌作文字修正。

(二)為有效推廣原鄉文化及特色，且考量原住民族教育法立

法意旨係為輔導原住民族學生適應學校生活，減少因文

化差異而造成之學習困難，提高其學業成就，於原住民

優先介聘作業中，如原住民自治區學校開缺，以具該地

區主要原住民族別身分之教師優先辦理介聘。

二、有關本年度原住民優先介聘作業，將依上開修正規定辦

理；如參加此次市內介聘之教師，擬申請原住民優先介聘

者，請與本局承辦人謝小姐聯繫（分機2709），並請於110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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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4月9日下午4時前將「新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

兒園原住民族教師申請介聘原住民重點學校志願表」傳真

至(02)29699823，志願表正本寄至北新國小，而原已提交

原住民優先介聘志願表之教師，免再寄送。

三、事涉教師介聘權益，請妥為轉知所屬教師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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